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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2015年，农行莘县支行按照年
初制定的“管理提升、名次进位”的
运营管理工作目标，以“三化三铁”
创建活动为抓手，以强化考核为保
障，狠抓运营基础管理工作，运营
管理考评位次始终保持全市前列。

一、完善办法抓考核。一是制
定《运营管理综合考核办法》，月考
核，季兑现，考核结果与网点综合
绩效挂钩，清晰传达“合规运营创
造效益”理念；二是制定《运营管理
质量专项考核办法》，每月拿出专
项工资，分别考核运营主管、副主
管、柜员工作量、集中运营业务质
量、抹冲账及临柜业务等重要工作
事项，按月考核兑现；三是制定《基
层风险监控与评价系统及运营集
中监管平台运营管理考核办法》，
分别对运营部门负责人、系统管理
员、监管员、运营主管等管理人员
岗位履职与系统运行质量挂钩考
核。通过三个考核办法，充分调动

全行关心运营、抓好运营的积极
性。

二、重点管理抓基础。一是持
续开展临柜业务印章、重要空白凭
证、现金、档案等重点工作治理，消
除风险死角。二是持续开展“五不
留、五必须”突击检查，积极推进重
点业务、重点环节、重点岗位风险
防控。三是加强对账工作管理，保
持对账工作领先位次。四是做好现
金管理工作，切实提升现金运营质
量。五是严格落实支付结算控险措
施，积极推动单位结算账户动账通
知签约。

三、依托活动促提升。2015年，
市分行相继开展了“运营管理质量
提升年活动”、“运营基础管理‘互
学、互帮、互保’活动”、“集中运营
业务规范年活动”等，莘县支行将
活动开展作为规范运营管理，提
升运营质量、重塑运营强行形象
的有力抓手。一是逐级明确导、

督、促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二是吃透方案。对照分行要
求制定支行《实施方案》，明确了活
动步骤、内容、完成时限、预期目
标、责任人等具体事项，同时召开
专题会议，使每位相关人员都清楚
地知道目标及差距所在，从而达到
自我激励、主动提升的目的。

四、以人为本强素质。继续抓
好“三员”学习培训，提高运营人
员综合素质。在抓实、抓牢“每日
一练”、“自由测试”达标率和正确
率的基础上，狠抓青年员工的学
习和培训，认真落实周学习、月测
试、季考核计划，切实提高临柜人
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利
用市行开展《运营基础管理“互
学、互帮、互保”》活动的良机，在
全行积极营造浓厚的帮学氛围，进
一步提升了运营条线人员综合素
质。

孙晨光

农行莘县支行全面加强运营管理质量建设

聊城农行农户贷款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2015年，聊城农行开展了“促

转型、控风险、耕耘三农”农户贷
款专项营销活动。经过全行上下
共同努力，业务发展成效显著，资
产总量、质量进一步优化，有效支

持了当地“三农”业务发展。年末，
农户贷款余额9 .3亿元，较年初增
加3 .4亿元，计划完成率1263%，居
全省农行首位。

谷风宝、李睿

聊城农行成功开立全国首笔
仓单项下BOLERO电子交单信用证

近两年，聊城农行始终致力于
国际结算业务创新发展，继办理全
国首笔背对背信用证电子交单业务
后，又成功将电子交单业务的适用
范围拓展到仓单项下，满足了客户
多样化的贸易结算需求，巩固了银

企关系，同时开启了国际结算业务
电子化交易新空间，进一步提升了
对客服务能力。1月14日，该行成功开
立全国首笔仓单项下电子交单信用
证，金额1.33亿元，BOLERO电子交单
业务取得新突破。 (韩晓云、李睿)

农行东阿县支行微信营销效果显著

近日，农行东阿县支行精心打
造推出了“中国农业银行东阿县支
行”微信公众号，上线1个月来，已
推送21条主题优惠活动信息，关注
粉丝已超过1500余人。该行始终以
客户偏好和需求为出发点，推出了

“点赞送礼”、“免费洗车”、“五折吃

大餐”等优惠活动，并将“小小银行
家”亲子体验活动与微信推广有机
结合，把小朋友们的作品《我心目
中的齐天大圣》上传至微信公众号
进行投票评比，很好的为客户搭建
了了解金融知识和产品的平台，取
得良好效果。 刘婷 李睿

聚聚餐餐喝喝酒酒致致死死家家属属状状告告同同饮饮人人
法院：共饮同事担责10%

同事之间一块聚餐是常有的的事，但刘先生与同事聚餐之后因为饮酒
导致车祸身亡却让人大为不悦。近日，刘先生的家人将一块聚餐的同事告上
法庭，法院判决共同饮酒同事承担10%的责任。

妻子借“老公”办公证

公证员迫使假老公现形

本报聊城1月28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
讯员 赫霄 邹东亮) 丈夫外出务工不便
回家，妻子让别人冒充老公一起去办理公证。
最后，公证员执着求真迫使假老公现形。

近日，一位中介人员带一对夫妻来到鲁
西公证处办理卖房委托公证，当事人提供的
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房产无查封
无抵押证明、受托人身份证等材料非常齐全。
承办公证员按规定受理了此证，但是在审查
当事人个人信息时，公证员发现男方表情很
不自然。怀着职业敏感性，公证员再次检查了
其证件，并核实个人信息，当事人均对答如
流，并且身份证件照片与当事人一致。公证员
还是心存芥蒂，于是又和其提供身份证明所
在辖区派出所联系，经核实验证，发现身份证
与派出所传递的信息照片不一致。公证员在
无其他证明的情况下，并未直接揭穿该当事
人，只说需要与当事人去派出所调一份户籍
证明。此时，当事人可能感觉事情败露，急忙
说有急事下午再来。

下午，那名中介人员来到公证处声称当
事人有事不办委托公证了，并向公证员索要
已经提交的材料，公证人员明确告知了派出
所的查询情况，并向其严厉阐述了这种后果
的严重性。最终，该中介人员地下了头，承认
了错误。原来，女当事人的丈夫常年在外，不
方便回来。在丈夫无法亲自到场的情况下，他
们将丈夫身份证上的照片作假，找人冒名顶
替，想蒙混过关，没想到公证员认真负责，发
现了其中的问题。

为让小儿女继承遗产

老人办理遗嘱公证

本报聊城1月28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
讯员 赫霄 邹东亮 周玉霞) “这下我就
放心了！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一位七旬老
人办理完遗嘱公证后长舒了一口气。

年已七旬的王大娘的老伴早已去世，其
共有子女六人，但孩子越多，操心照顾老人的
子女就越少。老人年龄大了，做事有些吃力，
平时照顾老人生活的都是小女儿和小儿子，
王大娘认为小女儿和小儿子照顾自己最多，
平时有什么事也都是使唤小女儿或小儿子去
做，其他的子女很少到老人家里去，更谈不上
照顾。为此，王大娘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小女
儿和小儿子，为了让自己心安，也为了自己百
年之后就子女继承自己遗产之事不留隐患，
老人想立一份遗嘱，把自己的心愿了了。

于是，王大娘亲自来到公证处，向公证人
员讲明其具体情况，并向公证人员说明其心
愿，希望能立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以便圆了
多年的心愿。公证员根据老人意愿及其提供
的自书草稿、相关材料为其打印起草了遗嘱，
由老人在遗嘱上签字按手印，并对该过程进
行拍照、录像，公证员按程序为老人办理了遗
嘱公证，满足了老人的愿望，卸下老人心中的
一块大石。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武素芳

酒后驾车回家途中发生车祸死亡

2015年 9月 30日下午，刘先生
与其同事四人相约到聊城市建设
东路某饭店吃饭、饮酒，刘先生驾
驶二轮摩托车前往。

刘先生与同事便在饭店吃饭、
饮酒至八点左右，期间，有同事陆
续离开，当其中一位同事钟某离开
时 ，钟 某 给 刘 先 生 的 妻 子 打 了 电
话，让其劝刘先生早回家，随后，又
有同事相继离去，只剩下刘先生与
同事李某至晚上11时30分左右，才

离开饭店，各自回家。
刘先生驾驶摩托车于12点，沿

鲁化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兴华路交
叉口南约15米时，与停在路边的自
卸低速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刘先生
当场死亡。经聊城市公安局刑事科
学技术研究所鉴定，刘先生心血中
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 204 . 1m g /
100m l，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
察支队开发区大队出具的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形成原因

分析：刘先生未取得有效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且夜间行驶未降低车速，
观察不周，操作不当，醉酒驾驶机
动车的行为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
原因，起主要过错作用；货车后部
车身反光标识不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且违法停车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的行为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
起次要过错作用。货车车主及其所
在 的 保 险 公 司 赔 偿 刘 先 生 家 属
185000元。

共饮同事被判担责10%

刘先生家属认为刘先生生前与同
事一起饮酒，最后由于酒后驾车出车
祸死亡，与刘先生一起饮酒的同事对
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多次找
与刘先生一起饮酒的同事讨要说法。
刘先生家属在多次讨要说法无果后，
一纸诉状将刘先生同事告上法庭。

刘先生的家属认为，丈夫的同事
明知其开摩托车回家不能喝酒，仍相
约共同饮酒，且在饮酒达到一定程度
后，对其继续饮酒未尽到提醒、劝阻
和相应的照顾义务，让其自行回家，
造成严重醉酒发生事故死亡，留下了
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两个孩子。刘先
生的家属认为刘先生的同事主观上

对刘先生的死亡都存在一定过错，应
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故诉于法
院，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各项损失共
计15万元。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
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
案中，刘先生与同事同桌饮酒，，四被
告在共同饮酒过程中未尽到或未完
全尽到劝阻、照顾、护送及通知等注
意义务，与刘先生的死亡后果之间存
在间接的因果关系，对刘先生因饮酒
导致死亡均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
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
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刘先生作
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
自己的饮酒能力、过量饮酒及酒后驾
驶摩托车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有充
分认知，但其却放任了这种危害后果
的发生，其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以
90%为宜，四被告承担10%的责任，其
中最后走的同事应承担的赔偿比例
为以4%为宜，即33463 .88元，其他三人
各承担2%，即16731 .94元。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李某赔偿
33463 .88元；其他人各赔偿16731 .94
元。

男男子子拒拒不不执执行行法法院院判判决决获获刑刑
本报聊城1月28日讯(记者 孟凡

萧 通讯员 王希玉 周长征 ) 近
日，高唐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案件，被告人霍某见
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据悉，这是
该院首起依法判决的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案件。

2008年8月21日，被告人霍某见驾
驶轿车在河北省清河县与陈某驾驶的
三轮农用运输车相撞，造成轿车乘坐
人等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
通事故。后张某以出租汽车运输合同
纠纷为由起诉至高唐法院，法院遂于
2009年8月13日判决被告人霍某见赔偿
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78220.02元。

判决书生效后，张某于2010年3月
11日向高唐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6
月2日，被告人霍某见因拒不履行法院
生效判决被法院决定司法拘留十五
日、罚款一万元。6月14日，被告人霍某
见与张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告人
霍某见于6月21日偿还15万元，剩余款
项于12月30日前全部付清。同年7月27
日，被告人霍某见委托他人持张某为
其出具的收到赔偿款12万元的收条等
证据到河北省清河县人民法院起诉，
通过该院调解于11月2日得到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河支公司
赔偿款(即对方车辆交强险赔付款)9
万元并划入被告人霍某见银行卡，
被告人于次日取出。而后，受害人向

法院申请，经执行人员做工作，被告
人霍某见过付给张某某4万元，后经
多次工作其于2013年、2015年两次分
别支付张某某3000元和5000元。被告
人霍某见明知余款应支付给张某，
在长达近5年时间以各种托词拒不
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其余赔偿义
务。

2015年8月，高唐县公安局对霍
某见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一案立案侦
察，同月高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对
其逮捕并于11月11日向高唐法院起
诉。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霍某见亲
属向申请执行人张某支付赔偿款
135000元，张某自愿放弃其他应执行
部分并对被告人霍某见表示谅解。


	L06-PDF 版面

